
   

 

 

 

 
 

 

重要事項重要事項重要事項重要事項 

 此手冊載有中學會考的考試規則、程序及考生應考時應注意的事項，為你應試提供重要資料，請你細閱其內容。此外，你必須留意及遵守手冊內所列的考試規則。  本局同時提醒考生特別注意以下有關 2010 年會考的主要事項及改動： 

 

 

1. 電腦條碼 考生須於考試考試考試考試時時時時間間間間內內內內，在答題簿的每一頁，多項選擇題答題紙，補充答題紙及方格紙的指定位置貼上電腦條碼(參閱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如考生不遵守有關規則，該科科目／卷別會被扣分。 

 考生不可將剩餘的電腦條碼貼紙帶離試場，否則會被扣分。 

 

2. 計算機 考生不可在計算機背後書寫，違者會被扣分，或被取消全部考試成績。 

 考生必須將計算機計算機計算機計算機蓋蓋蓋蓋／／／／皮套放置於皮套放置於皮套放置於皮套放置於手提包內或手提包內或手提包內或手提包內或座位下座位下座位下座位下。 

 

3. 使用收音機應考中國語文（廣東話組）和英國語文科聆聽考試 考生可使用收音機、附有 FM 接收功能的耳筒式收音錄音機或雷射機應考聆聽考試。但其他電子儀器但其他電子儀器但其他電子儀器但其他電子儀器（（（（包括但非包括但非包括但非包括但非只限於只限於只限於只限於MP3MP3MP3MP3 機機機機，，，，藍牙藍牙藍牙藍牙設備設備設備設備，，，，iPodiPodiPodiPod））））則不則不則不則不准准准准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4. 投訴或報告異常事件 考生若對試場環境不滿，應即時向試場主任或監考人員投訴或求助。至於其他不滿或異常情況，考生可向考評局提出。惟有關投訴或報告必須於試後一星期內一星期內一星期內一星期內提交（詳見第三部分及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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